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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敦睦艦隊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個案疫情調查 

 

陳鈺欣*、林巧雯、王功錦、賴珮芳、柯靜芬、劉碧隆 

 

摘要 

    2020 年 4 月中旬，敦睦艦隊遠航任務結束返台後出現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群聚，群聚案的發現係因首例個案就醫時表示近期有國外旅遊史，但健保卡未顯示

出入境紀錄，且未持有居家檢疫通知單。醫院及衛生局擔憂可能會違反居家檢疫

規範，為釐清是否應補開立居家檢疫通知單，經進一步疫調後，發現首例個案症狀

高度疑似感染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且該艘軍艦內尚有一名有症狀之實習生。

經緊急聯繫送驗及縮短檢驗時效，於通報當日確認陽性，提前爭取時間展開防治

工作，減少確診者在社區的活動造成更多人暴露。加上中央、地方及各部會積極

配合動員，即時阻止社區傳播，疫情獲得有效控制。由於密閉船艙內容易造成傳播，

加上長時間的海上航行及缺少相關診斷設備，建議未來類似狀況可考量全面檢疫

14天，或是於現行規範下增加人員下船前全面採檢確認，以防堵疫情傳入國內。 

 

關鍵字：群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事件緣起 

    2020 年 4 月 17 日下午 1 時 50 分左右，疾病管制署中區管制中心（以下簡稱

本中心）接到臺中市政府衛生局來電，詢問一名幾天前剛下軍艦，因症前往某醫院

的實習生，就醫時自述近期有國外旅遊史，然而健保卡卻未顯示任何出入境紀錄，

也未持有居家檢疫通知單。為進一步釐清此名實習生無居家檢疫自行就醫之緣由，

並評估補開立居家檢疫通知單等事宜，故請該局調查簡要概況，進而發現該軍艦已

有 2 名實習生出現嗅覺異常症狀。當日下午 3 時 30 分由本中心緊急聯繫醫院，

將採檢檢體儘速送至疾管署中區實驗室，並立即通知另一名實習生所在地區管制

中心，請其啟動防治措施。本案檢體於下午 4 時 25 分送達，晚間 7 時 20 分實驗

室通知檢驗結果陽性，確定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個案，自此揭開敦睦艦隊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群聚案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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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調查 

一、 個案疫調及接觸者調查 

    個案為某軍校大四學生，2020 年 2 月 21 日起登敦睦艦隊之磐石艦實習，

3 月 5 日出海，3 月 13 日抵達帛琉，停泊 3 日期間曾於 3 月 13 日、14 日

下船，分別至某 2 間飯店大廳休息但未住宿。下船期間至上船後 7 天內也有

戴口罩，後續則未全程戴口罩。3 月 15 日離開帛琉後，於 4 月 9 日停靠左營

軍港，並於艦上進行檢疫，至 4 月 15 日於左營港下船，接著搭乘學校遊覽車

由軍營至高鐵左營站後返家。 

    個案自述於 4 月 12 日起有頭痛及嗅覺異常症狀，於艦上曾服用自備藥。

4 月 15 日返家當天傍晚曾前往某耳鼻喉科診所就診。4 月 17 日早上又再度

前往該診所，當天接近中午時由母親載送至某醫院急診就醫，並主動告知護理

人員曾有境外活動史及其身份，醫院感控護理師發現其健保卡無出入境紀錄，

且也未持有居家檢疫通知單，驚覺有異，遂主動通知衛生局，並於下午 1 時

40 分通報疑似新冠病毒感染送驗入口，衛生局也立即聯繫本中心。當日下午

衛生局初步疫調得知，另一名與個案於艦上同寢、同為實習生也有嗅覺異常

症狀，該名實習生也於 4 月 17 日至北部某醫院就醫。 

    本案通報醫院之責任檢驗機構檢驗時程一天二次收件上機時間分別為

上午 10 時及下午 1 時，若未趕及此時間點，則核發報告會晚一日，故本中心

請通報醫院由專人專程將檢體改送至本署中區實驗室，實驗室也緊急加班

處理。在各方都積極作為下，4 月 17 日晚間 7 時 20 分確認檢驗結果為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病毒陽性，隨即由衛生局安排救護車載送個案至醫療網責任

醫院收住負壓隔離病房。而另一名實習生就醫後，醫院於同日下午 2 時 40 分

通報疑似新冠病毒感染送驗入口並採檢，經本中心聯繫本署北區管制中心後，

其檢體也採緊急送驗，於當日晚間 11 時許確認陽性。 

    為掌握個案住院隔離前之所有軍艦以外接觸者，除了詳細疫調外，另透過

警政單位提供之移動軌跡進行比對。依本署接觸者匡列原則，共匡列家戶

同住 4 名及診所就診時醫護工作者 3 名接觸者，其中家戶 4 名接觸期間均未

戴口罩，而醫護工作者則於 2 次看診時皆有請個案脫下口罩診察喉嚨，因此

均進行採檢及居家隔離，檢驗結果皆陰性，經監測期滿未有發病者。 

二、 敦睦艦隊群聚案之概況描述 

    敦睦艦遠航訓練支隊 2020 年受到疫情影響，任務期間僅靠泊南太平洋

友邦帛琉，共有三艘軍艦一同前往，分別為康定艦（175 名）、磐石艦（377 名）

及岳飛艦（192 名），共計 744 名官兵學生。 

    疫情之初，此艦隊上已有 2 例確診個案，艦隊內恐有疫情悶燒，同時為了

追查可能感染源，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示，除留艦及已返回外島營區之

官兵就地採檢隔離外，其餘全員於 4 月 18 日召回統一集中檢疫，且全數採檢

送驗新冠病毒核酸與抗體檢測，以防堵疫情擴及社區。後續經採檢及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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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共計 36 名確定病例與 8 名血清抗體陽性之極可能病例，且皆為磐石艦

人員。根據疫調，確定病例中最早發病日為抵達帛琉之前，且感染源不明，

顯示可能為 3 月時國內有零星社區感染個案所致[1]。 

 

相關單位之防治作為 

一、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一) 個案疫調與接觸者匡列追蹤。 

(二) 安排個案住院隔離及各項相關防治工作。 

(三) 接觸者健康監測及衛教，有疑似症狀者，依規定予以採檢送驗。 

二、疾管署中區管制中心 

(一) 聯繫本署北區管制中心，提供另一名實習生訊息供啟動防治措施。 

(二) 聯繫本署檢疫組，確認軍艦靠港後的居家檢疫及自主健康管理原則，並

回報本案處理情形。 

(三) 聯繫國防部軍醫局，以掌握軍艦名冊及後續相關事宜。 

(四) 訪查就診之耳鼻喉科診所，確認接觸者完整匡列。 

(五) 申請警政調查以確認個案移動軌跡，掌握可能之接觸者。 

(六) 聯繫高屏區管制中心，以督導安排後續軍艦防治工作相關事宜。 

(七) 督導衛生局針對轄區醫療院所加強宣導疑似個案通報等防治工作。 

三、國防部軍醫局 

(一) 提供敦睦行程所有艦隊人員聯絡名冊，並安排全員採檢。 

(二) 配合提供疫調，包括曾於帛琉上岸之官兵名冊、當地詳細活動、軍艦間

是否彼此有接觸及全艦生活作息（含用餐、寢室、勤務）調查，另確認

海外行程期間所有人員之健康監測情形。 

(三) 依指揮中心指示，於 4 月 18 日下午 5 時前召回艦隊全員，並安排入住

集中檢疫所。 

 

討論與建議 

    此次軍艦疫情能提早發現，主要是由於醫院感控護理師的機警以及首例個案

主動告知境外活動史所致。為釐清如何補開立居家檢疫單，經進一步疫調後，衛生

局及本中心均擔憂艦上可能有悶燒疫情，故本中心隨即聯繫相關單位，加速檢驗

時程與確診時效。若與一般通報疑似個案的檢驗時程比較，推測最快的情況下

或許可於通報隔天下午 4 時收到實驗室核發的報告[2]，亦即將晚一天才掌握到

首例確診個案。因各環節，包括醫院端、衛生局端等對於個案透露的訊息有很高的

警覺性，才得以提前爭取介入防疫作為的時間。然而，本案至醫院就醫前曾有 2 次

至某診所就診，如診所端有同樣警覺性，則可更提早發現本案。因此，醫師對於

病患旅遊史、職業別、接觸史與群聚情形(TOCC)的問診相當重要，即使健保卡未

有相關註記，仍應落實詢問 TO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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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依據指揮中心邊境檢疫組第七次工作會議紀錄，搭船入境之船員居家

檢疫原則中，靠泊我國港口前 30 日內無靠泊國外港口之船舶，其所屬船員入境後

得採自主健康管理。由於該艦隊自 3 月 15 日離開帛琉後，直至 4 月 15 日才於

左營軍港下船，因此得採自主健康管理而不需居家檢疫。另一方面，依指揮中心

公布之追蹤管理機制，自主健康管理狀態下，如有呼吸道症狀或身體不適，應確實

佩戴醫用口罩就醫，且不得搭乘大眾交通運輸工具[3]，所以當個案由母親載送

前往醫院就醫且未持有居家檢疫通知單係符合當時相關規範。 

    根據研究顯示，採行社交距離、隔離及檢疫措施可有效減少平均每日接觸者

數，也可降低基本傳染數(R0)[4]，因此及早掌握訊息並展開防治工作確實可減少

確診個案在社區的社交接觸暴露，進而降低社區傳播的風險。本次艦隊群聚案共計

36 名確診個案，並匡列追蹤 1,865 名社區接觸者。雖然文獻指出，家戶內接觸者有

最高受感染之風險[5]，然而本次追蹤的家戶內接觸者中並無確診個案，推測可能

是因全員下船後僅 2 天隨即發現疫情並儘速採取集中隔離措施有關，不過有待更

進一步的實證研究詳探。 

    另一方面，由鑽石公主號郵輪疫情經驗可知，確診者中不乏無症狀者。而密閉

船艙內非常容易造成傳播，大部分感染是早在 2 週檢疫期之前或當下就已經發生

[6]，這也顯示在密閉環境下疫情悶燒的可能性。本次艦隊離開境外國家後 30 天內

未再有人員下船，符合當時採行自主健康管理之規範。然而有部分人員自行服用

成藥而未確實回報症狀，又或雖有回報異常但未警覺其重要性，導致未能確切掌握

整體健康狀況而忽略該航程期間內人員健康監測已有異樣。透過本案也加強宣導

落實每一步防疫作為的重要性。此外，長時間的海上航行確實可能造成部分不

適感，在缺少檢驗設備的情況下，進行診斷的確較為困難。加上可能有無症狀感染

者，雖然在後續的檢討改善中，已於船艦上配備有簡易核酸檢測儀，但並非所有

船舶皆能有此設備。因此，未來類似情況或許可考量全面檢疫 14 天，或是於現行

規範下增加人員下船前全面採檢確認，以防堵疫情傳入國內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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